
同心县 2026年动物疫病强制免疫工作方案

一、总体目标

全面完成各类动物疫病强制免疫任务，规模养殖场实施

程序化免疫，中小养殖户和散养户采取春、秋两季集中免疫

与每月定期补免相结合的方式，确保强制免疫病种免疫密度

常年保持在 90%以上，应免畜禽免疫密度达到 100%；高致

病性禽流感、口蹄疫、小反刍兽疫等疫病免疫抗体合格率常

年稳定在 70%以上。因病设防病种免疫工作有序推进，有效

防范重大动物疫情发生与传播。

二、免疫病种、疫苗及实施要求

（一）强制免疫病种

口蹄疫：对所有奶牛、肉牛、骆驼、鹿使用 O 型-A型

口蹄疫灭活疫苗，全年免疫 2次；所有羊使用 O型口蹄疫灭

活疫苗，全年免疫 2次；所有猪使用 O型口蹄疫灭活疫苗，

全年免疫 2次。若国家疫苗毒株更新调整，按新毒株疫苗执

行。

高致病性禽流感：对所有鸡、鸭、鹅、鹌鹑、鸽子等人

工饲养禽类，使用重组禽流感病毒（H5+H7）四价灭活疫苗

（H5N6H5-Re15 株+H5-Re16 株，H7N9H7-Re5 株+H7-Re6

株），全年免疫 2次。国家疫苗毒株调整后，按新要求执行。

小反刍兽疫：对所有羊使用小反刍兽疫活疫苗，全年免

疫 1次。

布鲁氏菌病：除种羊、奶羊、公羊和育肥羊以外的 3月



龄以上羊，于 5月份使用布鲁氏菌基因缺失活疫苗（M5-90

∆26株）集中免疫，每年 1次，外省调入羊只及时补免；3-8

月龄肉牛使用布鲁氏菌病活疫苗（A19株）免疫，终身免疫

1次。

炭疽（肉牛）：对所有肉牛使用 II号炭疽芽孢疫苗，春

季免疫 1次。

（二）因病设防病种

狂犬病：对有主犬使用狂犬病灭活疫苗，全年免疫 1次，

建立完整免疫档案，免疫密度不低于 70%。

包虫病：对 3-4月龄羔羊使用羊棘球蚴（包虫）病基因

工程亚单位疫苗进行首免，1个月后加强免疫 1 次；对所有

农村有主犬每月开展 1次驱虫，全年累计驱虫 12次。

三、主要任务及实施步骤

（一）及时疫苗采购

由县农业农村局负责组织实施强制免疫疫苗采购工作，

根据免疫病种、疫苗种类及畜禽存栏量，科学核算疫苗需求

数量，按需采购、调运和储备疫苗，确保集中免疫工作启动

前完成疫苗招标采购、调拨。严格规范疫苗冷链运输和储存

管理，落实疫苗出入库登记制度，加强使用过程监管，确保

疫苗质量合格、资金使用规范，减少浪费。

（二）做好宣传培训

组织开展免疫技术培训，对乡镇畜牧兽医站工作人员、

兽医社会化服务组织从业人员做好免疫免疫技术、人员防护

培训工作。通过短视频、宣传册、村级广播、微信群等多种



载体，科普强制免疫政策、疫病防控知识。

（三）开展集中免疫

春季集中免疫：2026年 3 月 1 日至 4月 30日，完成所

有应免畜禽强制免疫任务。秋季集中免疫：2026年 9月 1日

至 10月 30日，完成所有应免畜禽强制免疫任务。补免工作：

每月定期开展补免，对新生、调入畜禽及时补免，确保免疫

密度常年保持在 90%以上。其他因病设防：利用集中免疫空

挡，开展畜禽因病设防免疫工作，重点引导养殖户免疫羊梭

菌病、羊痘病、山羊支原体肺炎等疾病。

消毒灭源：集中免疫期间开展“大清洗、大消毒”专项

行动，对畜禽圈舍、养殖场地、运输道路、活畜交易市场等

重点区域进行高频次、全覆盖消毒，降低疫病传播风险。

（四）“先打后补”政策落实

进一步推进动物强制免疫“先打后补”工作，将规模养

殖场羊年存栏量 500只、牛存栏 100头、生猪存栏 300头、

家禽存栏 5000羽以上；其他畜禽参照农业农村部公告第 927

号标准全部纳入改革范围，压实养殖者防疫主体责任。

对暂不具备改革条件的小散养殖户，委托兽医社会化服

务组织统一实施免疫，杜绝免疫空白。

优化补助资金申领流程，精简申请材料，提高养殖主体

申领积极性。补助资金从疫苗采购经费中统筹列支，不足部

分由县级财政兜底保障。

（五）做好免疫信息登记与报告

严格做好规模养殖场及散养户及时在“宁夏牧运通”信



息平台登记上传畜禽存栏、出栏、免疫信息、疫苗使用及耳

标佩戴等工作，确保信息应录尽录、真实准确，为“先打后

补”工作提供数据支撑。

春、秋两季集中免疫期间，县动物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实

行免疫进展周报告制度；发生突发重大动物疫情时，实行紧

急免疫日报告制度。集中免疫过程中，同步开展畜禽健康状

况排查，重点排查非洲猪瘟、口蹄疫、高致病性禽流感、小

反刍兽疫、炭疽等疫病，发现疑似病例按规定及时上报。

（六）免疫效果评估

定期开展免疫抗体检测，对抗体不合格的场群及时组织

补免，确保群体免疫抗体水平稳定在 70%以上。配合自治区

动物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开展动物疫病监测，跟踪病原变化与

流行趋势，科学评价免疫效果，为防控政策优化提供依据。

四、保障措施

（一）组织保障

县农业农村局具体组织实施强制免疫计划，明确责任分

工，细化工作措施，确保各项任务落实到位。依据《宁夏回

族自治区突发重大动物疫情应急预案》和《自治区突发动物

疫情处置流程图》，至少开展 1 次动物疫情应急演练，提升

突发情况快速响应能力。

各乡、镇（开发区）要按照《方案》抓好动员、培训、

落实养殖者的防疫主体责任，对“拒防者”要通过农业综合

执法或者限制享受政策补贴等措施，确保免疫不留空白，降

低重大动物疫情发生的风险。



（二）监管保障

县动物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监督检查养殖场（户）履

行强制免疫义务情况，严厉查处免疫不到位、逃避免疫等行

为；并负责开展免疫效果评价，及时反馈检测结果并指导补

免工作。

各乡、镇（开发区）负责监督养殖场（户）履行动物疫

病强制免疫义务，严厉查处不履行“先打后补”逃避强制免

疫等行为。农业综合执法部门要依法做好执法工作，推进动

物疫病强制免疫工作有序开展。

（三）资金保障

统筹中央财政补助、地方财政配套资金，优先保障强制

免疫资金足额供给，及时兑付“先打后补”补助资金。建立

资金使用台账，严格执行专款专用制度，定期开展资金审计，

杜绝截留、挪用等问题，资金使用情况及时上传相关管理平

台。


